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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10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 

主席：康專門委員佑寧、洪理事長迪光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李技正淑鈴、陳專員志隆、楊股長季儒、郭技士

字清、甘技士展安、呂技士佳華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崔懋森建築師、黃漢雄建築師、黃潘宗建築師、

龔文信建築師、王智右建築師。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 0案）：無 

肆、 臨時提案： 

一、 有關建築線圖說標示「基地內現有通路」，得否設置排水溝，提請討論。 

二、 有關 106 年版工作手冊修正內容，有關涉及依據本法規研討會議結論之案

例，提請討論後據以修正。 

伍、 散會（下午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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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有關建築線圖說標示「基地內現有通路」，得否設置排水溝，提請討論。 

一、 屬上述之基地內現有通路，無廢、改道之必要，且設置排水溝無礙視角，

即似得設置排水溝（參考案例詳附件一）。提請討論。 

臨時提案一討論結果 

基地內現有通路若無廢、改道之必要者，則亦無禁止設置排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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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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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有關 106 年版工作手冊修正內容，有關涉及依據本法規研討會議結論之案例，提請

討論後據以修正。 

一、 依建照科與公會討論結果，須提本法規研討會議討論事項如下表（相關資

料詳附件一）。 

項次 案例編號 說明 

1 05-01、05-02、05-03 內容修正整併 

2 05-20、05-32 內容修正 

3 05-30 處理原則第三條與附註刪除 

4 05-39  

5 11-33  

6 11-34  

 

二、 提請討論後據以修正。 

 

臨時提案二討論結果 

討論結論如下： 

（一） 05-01、05-02、05-03：維持。 

（二） 05-20 虛線框內圖例與內政部函釋重複，故取消；露臺上方過樑應否計入容

積，請參考內政部函釋及本會議前次結論釐清。 

（三） 05-32：露臺上方過樑應否計入容積，請參考內政部函釋及本會議前次結論

釐清；陽台淨空長度應大於 1/2 且大於 120 公分，剩餘部分得合併設置透

空格柵。 

（四） 05-30：維持。 

（五） 05-39：請建築師公會提具設備實際尺寸及裝設規範後再行討論。 

（六） 11-33：附註欄文字刪除。 

（七） 11-34：附註欄文字依新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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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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